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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80 

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 

巴基斯坦* :订正决议草案 

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 

大会， 

皿其1988年12月6日第43/53号决议和1989年12月22日第44/207号决议，其中 

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 

又回顾其1990年12月21日第45/212号决议，其中设立了一个政府间谈判委员会， 

以拟定一项有效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任何可能商定的相关法律文书，在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会议期间开放签署；同时回顾1991年12月19日第46八69号决议，其中规定 

在1 9 9 2年年底前继续进行有关气候变化的工作， 

f赏地注意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关于 1 9 9 2年至今的工作报告
1 

以及该委员会主席编拟的以委员会的名义向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的报告 2 

*代表属于 7 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 

x A/AC.237/18(Part I)和A/AC.237/18(Part II)和Add.1。 

2 A/CONF.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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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通过的第15(EC-XLIV)号决议， 

注意到根据其第46/169号决议第4段的规定，又依照政府间谈判委员会1992年5 

月9日通过的第 I N C / 1 9 9 2 / 1号决议，现正为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作出安排， 

使它能够尽早举行，最好是在1992年年底前召开， 

又注意到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六届会议将于1 9 9 2年1 2月7日至1 0日在日内瓦举 

行， 

还注意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 1条规定，在第一届公约締约国会议完成之前，大 

会第4 5 / 2 1 2号决议设立的秘书处应为公约的临时秘书处， 

赞赏地注意到 1 9 9 2年期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以及双边捐助者对秘书处的运作提供了支助，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3
其中特别提到在第一届公约締约国会议以前和期间实施 

公约时可能产生的政府间和秘书处工作要求； 

1. 皿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在 1 9 9 2年 5月 9日通过了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并得到许多国家签署； 

2. 认为该公约是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合作的一项成就，是针对气候变化的不 

利影响这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合作谋求对策的第一步； 

3. ，£尚未签署公约的国家签署该公约，并批准、接受、核可或加入该公约， 

使其可以生效； 

4. ¿公约签字国在公约生效前尽早将关于符合公约规定的措施的资料通知公 

约临时秘书处主管； 

5. 赉促各国支持和协助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进行与公约所列举的基本科 

技需要有关的活动，包括根据世界气候方案和全球气候观测系统进行的活动； 

6 . .决定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应继续运作，以便按照公约的规定筹备第一届公约 

缔约国会 i义，并在这方面为公约第2 1条所规定的临时安排的有效运作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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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 t 委员会就此在其第六届会议上制订关于筹备工作的适当计划，并在其后 

迅速予以执行，并请秘书长作出安排让委员会必要时召开会议，可能的话要避免与大 

会冲突； 

8. Ü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促进由胜任的机关执行连贯协调的活动方案，以支持 

公约的生效和有效执行，并加强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能力以作好准备加入公约； 

9. Ü 联合国系统从事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的各机关、组织和机构，包括公 

约临时秘书处开展和加强这类活动，可能时相互合作，并请它们通过政府间谈判委员 

会秘书处定期向委员会提供关于这些活动和任何协调安排的资料； 

10. 盘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斟酌向大会以及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提供关于其工作的资料，尤其是关于《21世纪议程》第9章的资料； 

11. i í _秘书长加强大会第4 5 / 2 1 2号决议设立的秘书处，使其可以在第一届公约 

締约国会议开完之前作为公约的临时秘书处，并以此地位为政府间谈判委员 é逐步 

展开的工作提供适当的实质性支助，还请他为此目的在本期和下一期的方案预算划 

拨经费，直到第一届公约締约国会议召开为止； 

12. 盘联合国各计划署和机构，光其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提供 

工作人员，以协助临时秘书处的主管； 

13. i 各双边来源继续一如既往协助临时秘书处； 

14. 盘临时秘书处主管尽可能扩大同其他秘书处实体，包括同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秘书处的合作的机会； 

15. Ü秘书长维持大会第4 5 / 2 1 2号决议第1 0段设立的特别自愿基金，以支助发 

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与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的 

工作和参加第一届公约締约国会议； 

16. 又请秘书长维持大会第45 /212号决议第20段设立的信托基金，以资助公约 

临时秘书处的费用； 

17. 赞赏地注意到这些预算外资金所收到的捐款，并吁请目前的和新的捐助者 

对两项基金提供足够的、及时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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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Ü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在第一届公约締约国会议结束之 

后，以委员会的名义向大会提出一份关于完成委员会的工作的最后报告； 

19. Ü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20. 决定将题为"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九届会议临时 

议程。 


